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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提升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園自主學習風氣，強化多元學習動機，鼓

勵學生自組知識性學習社群，藉由同儕互動與探索以及專業教師指導，針

對各類型主題進行相關研討與實作，以營造優質校園自主學習環境，特訂

定「實踐大學學生學習社群募課推動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均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與審核： 

(一)申請規定：每組學生學習社群(以下簡稱社群)人數以三人(含)以上至多八人為

原則，並推舉一人擔任召集人，社群成員可由不同院(系)、學制、年級組成。

每名學生限擔任一組社群召集人，並以至多參與兩組社群為限。社群指導教

師須為本校專、兼任教師，每名教師以指導至多三組社群為限，指導教師核

發社群指導費用。社群召集人與指導教師須出席由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

社群募課說明會，若因故不克出席應請社群成員代理。若無參加說明會者，

將取消社群募課執行資格。 

(二)申請方式：由社群召集人於申請截止日前，提交經召集人、指導教師及召集人

所屬之院系主管簽核之「學生學習社群募課」申請表紙本及檢附相關資料，

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三)審核流程：於每學期申請截止日後，由教學發展中心召開審核會議，並公告核

定通過名單及經費補助額度。 

四、實施方式： 

(一)社群募課執行期間至少安排 36 小時以上之研討、學習與實作活動，每次活動

皆須紀錄當次執行內容與學習成果，並附上成員簽到單。社群募課活動執行

地點不限校內外，依指導教師許可以及相關安全規定執行為原則，相關活動

訊息可製作海報或其他宣傳方式公告，以擴大參與人員。 

(二)聚會活動型式可為專題講座、讀書會、經驗分享、專業課程、場域實作或依指

導教師建議之方式辦理。 

(三)社群召集人須帶領成員共同執行社群活動及彙整相關成果，指導教師須於學期

中及學期末給予評量以檢視執行成果，並給予評分及建議。 

(四)每學期社群募課執行期間依公告時間為準，各社群須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活動紀

錄、簽到表、成果報告(含紙本與電子檔)、成果海報電子檔以及社群執行評量

表。 



(五)獲補助社群有義務參與教學發展中心舉辦之社群募課成果發表會，執行成果將

列為未來社群申請、審核及補助之依據。 

(六)教學發展中心於學期末召開學分認列審核會議，社群募課成果及執行情形優良

者可認列通識興趣自選自主學習學分。 

五、經費補助與學分認列： 

(一)獲錄取之社群提供獎助學金支助，各執行主題支助經費依據申請審查成績以及

當年度社群募課預算進行分配。 

(二)每一組社群之指導教師可獲得新台幣 2,000 元指導費用。 

(三)獲錄取之社群須繳交本要點第四點第四款之資料，始可獲得獎助。 

(四)完成本要點第四點第四款規定資料繳交，且經通識教育中心審議為執行情形及

成果優良者，可於次一學期認列通識興趣自選自主學習 2 學分；惟每位學生

在學期間內，社群募課認列之學分以 2 學分為限。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